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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  
立法會道1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1003室  
陳志全議員  
 
 
陳議員：  
 

《 2015 年人類生殖科技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 

 
 你已作出預告，倘二讀上述條例草案的議案獲得立法會通過，

你擬就條例草案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“修正案 ”)。為根據
《議事規則》考慮你的修正案是否可以提出，我邀請了政府當局就

該等修正案給予意見 (附錄 1)，並請你回應政府當局的意見 (附錄 2)。 
 
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《人類生殖科技條例》 (第 561章 )，就公布
或分發看來是推廣性別選擇服務的廣告，訂立一項新罪行。政府當局

已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，在條例草案第3條中加入新訂的第15A條
及相關／相應修訂，以訂明多項事宜，包括被控新罪行的人的免責

辯護。你提交了 4套修正案，均以政府當局擬議新訂的第 15A條及
相關／相應修訂為藍本，而當中的主要分別如下：  
 

(a) 第一套共 8項修正案，旨在擴大政府當局的擬議新訂
第 15A(3)(c)條中免責辯護所涵蓋的通訊的範圍，以包括
非商業性質的通訊，並修訂 “通訊 ”的定義，以包括任何
方式的通訊；  

 
(b) 第二套共5項修正案，旨在訂明為施行新訂的第15A條，

僱員在其受僱工作期間從事的行為，須視為只是其僱主

從事的，而非政府當局的擬議新訂第 15A(6)(a)條所訂，
須視為既是該僱員亦是其僱主從事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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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第三套共 5項修正案，旨在刪除政府當局的擬議新訂
第 15A(7)條中，為僱主或主事人提供的免責辯護，即有
關僱主或主事人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，並已作出一切應

作 出 的 努 力 ， 以 防 止 有 關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干 犯 該 項

新罪行；及 
 
(d) 第四套共5項修正案，旨在增訂第15A(9)條，規定如任何

廣告以任何方式公開地或於私人通訊內公布或分發，而

該廣告全部或部分內容並非由公布或分發該廣告的人控

制，則並不構成該項新罪行。  
 
 《議事規則》第57(4)(e)條訂明，不可就法案動議令兩個文本
相互抵觸或意義差歧的修正案。我注意到，你在 4套修正案的
每一套中提出的擬議新訂第15A(4)條 (“有關修正案 ”)，其中文與英文
文本有下述意義差歧：  
 
 中文文本  

 
(4) 如有關通訊，其目的是在推廣性別選擇服務的業務

過程中公布或分發的 (不論該業務是否由被控犯有關
罪行的人所經營 )，則第 (3)(c)款不適用。  

 
 英文文本  
 

(4) Subsection (3)(c) does not apply if — 
 

(a) the correspondence was published or distributed in the course 
of a business of promoting sex selection services (whether or 
not carried on by the person charged with the offence); or 
 

(b) the advertisement was accessible through a hyperlink 
provided in the correspondence and the person charged with 
the offence (whether by the person or by any officer, 
employee or agent of the person) — 
 
(i) devised the contents of the advertisement, either in 

whole or in part; o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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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selected, added to, modified or otherwise exercised 
control over the contents of the advertisement. 

 
政府當局在附錄1的函件中亦指出上述的意義差歧。你不同意

政府當局的意見，並認為你的修正案符合《議事規則》的相關規定。  
 
鑒於兩個文本存在上述的意義差歧，憑藉《議事規則》

第 57(4)(e)條，我不能批准你動議在 4套修正案的每一套中提出有關
修正案。在4項有關修正案不獲准提出的情況下，你各套修正案中的
所有其他修正案均變得沒有意義，因此，我不能批准動議該等

修正案。  
 
 基於上述理由，我裁定你的 4套修正案全部不可提出。因此，
我無須考慮政府當局提出的其他觀點。  

 
 

立法會主席  
 
 
 
 
 
 

(曾鈺成 ) 
 
副本致：立法會全體議員  
 
 
2016年5月31日  
  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